
○○因從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4.30. （九十）公處字第062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4月30日

被處分人：○○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從事妨礙公平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

如：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八十五年七月間辦理之○○招標案，不當限制投標廠商資

　　格，為無正當理由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行為。

　　　　事　　實

一、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站（以下簡稱調查站）八十九年五月九日（

　　八九）南肅字第五二０五四號函稱略以：被處分人興辦之○○於八十

　　五年初興建完成後，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該停車場要公辦民營見諸

　　報章，致○○○君邀集友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以符合三家公司參與投標之規定，另○○○

　　君等人為排除其他廠商投標，勾結被處分人之承辦人於投標須知將公

　　司營業項目訂為「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列為投標廠商條件，並故

　　意拖延至開標前一週始公告，讓其他有意參與投標之停車業者趕辦不

　　及公司營業項目變更登記，致八十五年七月六日開標時，僅有前述三

　　家公司參與投標，並由預定之○○公司得標。因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四條、十九條規定情事，爰請本會參處。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就系爭招標案之投標須知訂定提出書面說明，及請原

　　承辦人○○○君到會說明，並依據○○○君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於

　　調查站調查筆錄，摘要如次，：

（一）被處分人書面說明：

　　　1.有關投標須知第六之（二）公司營業項目訂為「受託經營公共停

　　　　車場業務」係依照交通部獎勵民間投資經營停車之六項『已興建

　　　　之公有路外停車場應訂定委託經營辦法』，故廠商資格為「接受

　　　　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而簡稱「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本案

　　　　依實際狀況係由市政府委託民間企業經營，投標者在法律上係受

　　　　託人，爰依真實狀況予以訂為「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

　　　2.另投標須知為何遲至開標前一週始公告之原因，因本案相關之投

　　　　標須知及合約書草案於八十五年六月十三日開會完成修正後，依

　　　　內部行政流程再簽請市長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批示後，八十

　　　　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移請○○庶務股依法公告招商，依機關營繕工

　　　　程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第十條「招標應在主辦機關門首公



　　　　告五日以上……」及○○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及購置定

　　　　製變賣財物辦理程序標準表規定「公告開標應在主辦機關門首公

　　　　告五日以上」，故本案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八十五年七月

　　　　六日開標已逾五天，並無不當。

　　　3.本項工程經費為六億多元，除硬體設備外其餘經費亦龐大，為恐

　　　　將來廠商使用有所損害依法求償，故資本額依當時甲級營造廠之

　　　　資本額二千四百萬元開會由市長決定取整數為三千萬元；至押標

　　　　金五百萬元亦如前述由被處分人相關單位開會決定。

（二）被處分人系爭招標案原承辦人○○○君到會說明：

　　　1.八十五年一月初被處分人○○已經完工，為配合交通部獎勵民間

　　　　經營停車場，要求已興建之公有路外停車場應訂定委託經營辦法

　　　　，因臺南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局尚未成立。故由負責該項工

　　　　程之工務局辦理招標事宜。本案係被處分人第一件辦理委託民間

　　　　經營停車場業務之招標案件，當時曾請交通部傳真乙份其他縣市

　　　　辦理委託民間經營停車場投標須知，因內容過簡，並未參考；至

　　　　於工務局其他工程投標須知亦與委託停車場業務無關，僅作為瞭

　　　　解一般投標須知係如何訂定。

　　　2.八十五年二月間擬具「○○經營辦法」（以下簡稱經營辦法）草

　　　　案、「○○投標須知」（以下簡稱投標須知）草案、契約書草案

　　　　。擬具投標須知草案、契約書草案時曾跟課長、局長討論，因投

　　　　標須知係載明委託民間經營，故最初考慮之投標資格營業項目為

　　　　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後因被處分人係委託單位、得標者係受託

　　　　單位，故將營業項目訂為「接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擬訂投標

　　　　須知之投標資格時，僅在「委託經營」、「受託經營」概念打轉

　　　　，並未考慮到以經營停車場業務來涵蓋。

　　　3.前述經營辦法草案同年二月送臺南市議會審議，同年三月市議會

　　　　通過，同年四月送臺灣省政府法規會備查，之後被處分人相關單

　　　　位開始進行投標須知草案、契約書草案之審議會議，關於投標資

　　　　格其他單位亦無意見，照案通過。

　　　4.○○完工後需及早經營管理，避免設備遭竊、毀壞，故於八十五

　　　　年二月間儘速完成前開經營辦法草案、投標須知草案、契約書草

　　　　案。因同時經辦許多案件，並無時間進行臺南市停車場事業家數

　　　　、營業項目之瞭解。

　　　5.投標須知草擬期間並未洩漏予外人，投標廠商亦均不認識。

（三）被處分人系爭招標案原承辦人○○○君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於調

　　　查站調查筆錄：本案投標須知規定要在臺南市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係為了讓得標者能在臺南市繳稅。

三、有關事業營業項目之登記，經函詢經濟部商業司（以下簡稱商業司）

　　提供書面意見，摘要如次：

（一）公司登記之所營事業於八十七年一月一日實施「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代碼化」作業前，係依據業者申請之文字敘述方式登記。所營事業

　　　登記「經營停車場業務」係指提供汽（機）車停泊之場所，以計時

　　　、計次、計日或訂約等方式收取租金之行業；至於「接受委託經營



　　　停車場業務」則係指受他人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之行為；是以，公

　　　司若登記有「經營停車場業務」者，即可從事「受他人委託經營停

　　　車場業務」。

（二）另按公司所營事業，如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均得申請登記經營：「

　　　1.違反公序良俗。2.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職業範圍者。3.性質上非

　　　屬營利事業者。4.政府依法實施專營者。5.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又法令如無限制應專業經營者（如銀行業、旅行業），公司得從

　　　事多角化經營。以本案為例，公司得依其業務需要，自行選擇申請

　　　登記「經營停車場業務」或「接受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之其中一

　　　項，或同時申請登記上述二項業務。

（三）另提供目前登記有案、已解散、撤銷登記，設址於臺南市且營業項

　　　目登記為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之

　　　公司資料。

四、復就商業司所提供目前登記有案、已解散、撤銷登記，設址於臺南市

　　且營業項目登記為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受託經營停車場

　　業務之公司資料，勾選系爭期間八十五年一月至七月間已存在之公司

　　，請被處分人建設局提供系爭期間之營業登記相關資料，經整理系爭

　　期間營業項目已登記有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受託經營停

　　車場業務之公司如次：

（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二千五百萬元，營業項目為車輛保管

　　　業務。

（二）○○有限公司：資本額為一千萬元，營業項目為車輛保管業務。

（三）○○有限公司：資本額為二千九百萬元，營業項目為受託經營停車

　　　場業務。

（四）○○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七百萬元，營業項目為停車場業務之

　　　經營。

（五）○○有限公司資本額為七百萬元，營業項目為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

　　　。

五、另函請調查站提供被處分人於八十五年間辦理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

　　營管理之投標須知之相關資料如次：

（一）依據「臺南市名勝古蹟停車場管理規則」辦理之○○、○○、○○

　　　、○○等臺南市公共造產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投標須知，管理期間

　　　為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投標資格為設籍、居

　　　住六個月以上，年滿二十歲之市民，得標後應覓殷實鋪保二家保證

　　　履約，得標人於得標時應先繳納保證金，其額度為二個月受益費，

　　　租期內如有欠租或損壞設備得扣減賠償。另前開公共造產停車場每

　　　月向○○繳納之保證金，○○為四十四萬元，○○為四萬一千六百

　　　元、○○為十萬元、○○為七萬二千元、○○為十七萬六千元、○

　　　○為五萬元不等。

（二）○○八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南市建密字第００八三號函表示，八十五

　　　年七月六日以前臺南市設立登記，資本額為三千萬元以上，公司經

　　　營「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計有○○公司（資本額為五千二百萬元

　　　）、○○公司（資本額為六千萬元）、○○公司（資本額為五千萬



　　　元）等三家資料。

六、本案投標資格之相關資料：

（一）臺南市議會通過之臺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辦法第

　　　五條規定：「參與投標經營公有路外停車場者資格，另以投標須知

　　　訂定之」。依該條草案訂定理由為「凡有興趣經營之人或公司皆可

　　　參與投標，資格在投標須知公告」。

（二）○○投標須知第六點規定：「投標之公司或廠商應繳驗與左列證件

　　　原件同尺寸之公司影印本。1.經濟部所核發之停車場股份有限公司

　　　執照－資本額在新臺幣三千萬元（含）以上，公司執照所營事業需

　　　有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2.在本市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

　　　需有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另系爭投標須知第八點規定：「押標

　　　金為五百萬元決標後未得標公司之押標金於開標之當日起五日內（

　　　末日為例假日者順延一日）無息退還。得標廠商押標金得轉做保證

　　　金。保證金得以銀行定期存款單換抵。」

（三）○○投標須知第十一點規定：「開標日，需有三家以上投標公司或

　　　廠商參加投標方可開標，開標後以票據最高回饋百分比之公司得標

　　　（回饋百分比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不足三家廢標。」

七、另經函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據工程會九十

　　年一月十七日（九十）工程企字第九００００七０七號復函表示略以

　　：

（一）系爭案件係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前開標決

　　　標（八十五年七月六日），其招標規範之訂定，尚無政府採購法之

　　　適用。

（二）工程會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００七一一六

　　　號解釋函，就有關機關辦理限定投標廠商營業項目之規定，該會解

　　　釋意旨為：如基於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所

　　　提出之「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須具有特定營業項目方

　　　可參與投標者，其所限定之營業項目，應參酌經濟部商業司所編訂

　　　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以該表所列之大類、中類、小類

　　　或細類項目為限，不得再為更細微之規定，以免造成不當限制競爭

　　　之情形。所營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以文字敘述方式登記者，

　　　機關於審查該案廠商之營業項目時，仍應考量其登記業務內容與代

　　　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寬認定。

（三）有關資本額之規定，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五條規定，機關辦理特殊或巨額之

　　　採購，始得訂定資本額之限制，且該實收資本額以不低於招標標的

　　　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為限，不得調高該門檻。

　　　　理　　由

一、被處分人○○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該招標行為係由得標者收費開放供

　　公眾停車使用，乃以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服務為目的之私法行為，

　　仍屬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事業，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二、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

　　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故倘具有市場力之事業，於招標規範投標資格之訂定，係屬無正

　　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者，即屬違反前開規定。

三、被處分人系爭招標規範限制參與投標之公司登記為受託經營停車場業

　　務，資本額在三千萬元以上，乃屬差別待遇之行為：臺南市議會通過

　　之臺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參與

　　投標經營公有路外停車場者資格，另以投標須知訂定之。」依該條草

　　案訂定理由為「凡有興趣經營之人或公司皆可參與投標，資格在投標

　　須知公司。」是臺南市議會草案之立法原意，並未就參與投標之資格

　　予以特別之限制。被處分人系爭之投標須知第六點對投標資格規定須

　　具備：「經濟部所核發之停車場股份有限公司執照－資本額在新臺幣

　　三千萬元（含）以上，公司執照所營事業需有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

　　在本市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需有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等二

　　項證件繳驗。」惟據商業司表示，公司登記之所營事業於八十七年一

　　月一日實施「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化」作業前，係依據業者申請之

　　文字敘述方式登記。公司若登記有「經營停車場業務」者，即可從事

　　「受他人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另按公司所營事業，如無下列情形

　　之一者，均得申請登記經營：「1.違反公序良俗。2.為專門職業技術

　　人員職業範圍者。3.性質上非屬營利事業者。4.政府依法實施專營者

　　。5.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又法令如無限制應專業經營者（如銀行

　　業、旅行業），公司得從事多角化經營。以本案為例，公司得依其業

　　務需要，自行選擇申請登記「經營停車場業務」或「接受委託經營停

　　車場業務」之其中一項，或同時申請登記上述二項業務。另查商業司

　　檢附之資料，公司登記為「車輛保管業務」者，其實質內涵亦與經營

　　停車場業務相若。故「經營停車場業務」、「接受委託經營停車場業

　　務」、「車輛保管業務」均得經營停車場業務。被處分人系爭投標須

　　知限制「營業項目需有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排除同樣可經營停車

　　場管理，而登記為「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之事業參

　　與投標，乃屬差別待遇之行為。再者，本案投標資本額限制在三千萬

　　元以上，致使臺南市縱有「接受委託經營停車場業務」之其他事業，

　　惟因資本額未達下限，仍無法參與投標，亦屬差別待遇之行為。

四、被處分人前開差別待遇行為並無正當理由：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四條規定：「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所稱正當理由，應審酌下列情

　　形認定之：一、市場供需情況。二、成本差異。三、交易數額。四、

　　信用風險。五、其他合理之事由。」被處分人擬定投標須知，雖係依

　　實際狀況由市政府委託民間企業經營，而予以訂為「受託經營停車場

　　業務」，惟查系爭標案係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化」作業前進行

　　，彼時公司登記係依據業者申請之文字敘述方式登記，故業者不同文

　　字敘述方式之公司登記，渠等所營事業實質內容可能相同或相近，故

　　被處分人招標資格之規範，自應考量事業不同文字敘述公司登記彼此

　　間之實質內容相關性，據以訂定，以符招標求取公平競爭之本旨。故

　　「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既均得經營停車場管理業務

　　，而系爭招標之目的乃在促進競爭以提高委託民營之效益，並無正當



　　事由排除公司登記為「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參與投

　　標。再者，本案之押標金之數額為五百萬元，依系爭投標須知第八點

　　規定，得標廠商押標金得轉做保證金，而保證金復得以銀行定期存款

　　單換抵，故押標金之數額與保證金相等。被處分人雖表示「本項工程

　　經費為六億多元，除硬體設備外其餘經費亦龐大，為恐將來廠商使用

　　有所損害依法求償，故資本額依當時甲級營造廠之資本額二千四百萬

　　元開會由市長決定取整數為三千萬元」，惟系爭招標案既認五百萬元

　　足為擔保停車場設施毀損求償，復以公司資本額須超過三千萬元為參

　　與投標之門檻；而公司之資本額與其償債能力並不必然有正向之關係

　　，倘認停車場設施造價昂貴，可以提高押標金、保證金門檻以為保障

　　。系爭資本額三千萬元門檻之限制，致資本額未達該數額，惟具有能

　　力提供五百萬元押標金、保證金之事業將無法參與投標，乃屬無正當

　　之理由之限制。至系爭招標規範之擬定程序、規範內容等雖均循被處

　　分人內部各單位開會決定，並經○○市長（時任○○市長為○○○君

　　）截示等行政程序為之，惟依被處分人表示，該資本額係依「當時甲

　　級營造廠之資本額二千四百萬元開會由市長決定取整數為三千萬元」

　　，益顯其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行為之事實。另本案雖發生於政府採購

　　法之前，故工程會表示並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惟依現行工程會就投

　　標廠商營業項目之釋例、政府採購法授權訂定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

　　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就資本額之限制等復函內容觀之，被處分人

　　前開營業項目、資本額之投標限制亦有未洽，可資參考。

五、依本案投標須知六（二）規定「在本市領有營利事業登記」所設定之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之地理市場，被處分人乃居於獨家提

　　供之地位，而顯具有市場力，對擬參與投標之事業而言具有重要性；

　　另本案亦易成為後續其他臺南市之公有路外停車場招標規範之參考依

　　據，而具有影響性。復依被處分人八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南市建密字第

　　００八三號函表示，八十五年七月六日以前臺南市設立登記，資本額

　　為三千萬元以上，公司經營「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僅有○○公司（

　　資本額為五千二百萬元）、○○公司（資本額為六千萬元）、○○公

　　司（資本額為五千萬元）等三家公司，準此，本標案顯已排除臺南市

　　其他營業項目登記為經營停車場業務、車輛保管業務、受託經營停車

　　場業務，且資本額不足三千萬元之公司參與投標之機會，從而減損市

　　場之自由競爭機能。故被處分人系爭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有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六、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八十五年七月間辦理之○○委託公辦民營招標

　　案之招標規範，限制參與投標之公司登記為受託經營停車場業務，資

　　本額在三千萬元以上之事業，為無正當理由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本件違法行為

　　發生於公平交易法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前，爰依行為時同法第

　　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十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